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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法学视域下的数据法学教学改革

王婷婷

摘 要：数据法学教学改革的本质在于回应大数据赋能法学教学的变迁。数据的功能已

超越传统的信息载体，扩展到逻辑理念乃至跨学科融合的新范式。大数据技术推动着社会变

革，法学教育领域也面临着变迁的压力。针对法学教育与大数据融合中呈现的“法律与技术

差异化”“思维与实践差异化”“决策与成果差异化”等困境，新法学建设提供了理念革新的思

路。在数据科学与法学相互建构、相互影响的进程中，新法学视域下的数据法学教学改革，需

要采取法律衔接技术、课堂回应社会、传统与现代理念融合的跨学科协同策略，促进“大数

据＋法学”生态的良性互动，推动我国大数据时代的法学教学改革与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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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数据成为社会各领域发展转型的关键要素。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于

社会各领域，具有赋能与改革的效应，法学教育也因此面临大数据融合的转型升级。目前来看，

我国大数据与法学教育之间的融合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大数据技术的教育应用。自 2012
年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以来，相继印发的《教育信息化“十三

五”规划》《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等多部实施细则，标志着我国利用大数据技术促进教育教

学变革已经开始向纵深发展。二是创建数据法学学科。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科技、智能算

法等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结合数据法律现象逐步形成新的法学领域——数据法学①。

与传统法学学科相比，数据法学具备典型的跨学科交叉的“新文科”范式。

在“法学数据化”进程中，大数据作为普遍应用的技术工具辅助法学教学，实现法学教学的

效率升级。此种方式充分利用了数据技术的系统性、高效性和共享性的优势，基于外部辅助对

法学教育的效能进行改善和提升，因此并未改变既有的法学教育体系。然而，对于  “数据法学”

来说，其实质是大数据嵌入教育场域的深度成果，通过数据科学与法学的融合带动学科领域的

创新发展。可以说，数据法学的构建不仅促成了法学学科的科技化发展，同时也回应了科技革

命的需求，并带来自身范式的根本变革。在此互动融合过程中，大数据技术必定与法学教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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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范式乃至逻辑等方面不断产生交叉、碰撞，引发新的学科领域的塑造，随之也出现外部技

术与内部教育之间的不兼容与差异性。自数据法学学科建设启动以来，法学与数据科学的理论

及其价值出现较大差异，法理阐释与数理逻辑存在分歧，教学决策依据与成果关联欠缺，特别是

在教学规划、内容与效果方面的差异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如何以新法学建设为基本遵循，实现

数据法学教学范式转型与实践创新，对于数据法学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数据法学教学的实践困境

数据法学是伴随着新兴科技特别是 AI 智能和数据科学而产生的新兴学科。它采用“大数

据＋法学研习”的教学方式，整体形式上具备知识结构的交互性、学科视野的前瞻性、应用场景

的多元性、理论方法的融合性等特点。在法学教育培养体系中，数据法学紧密围绕《关于坚持德

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中所设定的“跨学科、跨专业的新兴交叉课

程”这一目标，致力于学科之间的交叉复合、汇流融通，突出问题导向和问题意识，以培养应用

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在当下教学改革的关键时期，数据法学面临着转型的困境：价值传递

存在差异、思维与实践凸显分歧、教学决策面临重构，这是现代数据赋能法学教学所必然产生的

转型问题。

（一）法律与技术差异化

数据法学是对数据的收集、使用、处理、垄断和竞争等一系列数据行为中的法律现象进行研

究的学科①，具体教育内容也主要围绕这些要素展开。事实上，数据技术更迭的速度向来出人意

料，从 21 世纪伊始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发展至今，技术变革已裹挟着人们进入大数据时

代。数据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社会生产和行为都呈现出日益加深的数据化生态。此时，大

数据时代的“大数据”已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指代，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代称，是人类发展与社会

关系因应调整的一次全面审视②，法学教育亦不能例外。受传统法学教育方式的影响，开设数据

法学课程的教学单位往往仍旧秉持“法律原理—适用”的讲授形式，缺少数理逻辑和数据计算对

知识体系的加持，距离交叉学科的综合性教学导向尚远。在教学逻辑上，包括数据技术内在的

技术理性逐渐“渗入”法律关系之中，在两者的价值平衡中，如果我们放弃法律理论、经验和知识

图谱而依赖于纯粹的技术理性，那么法律主体性和价值正义流失的风险则难以避免。

（二）思维与实践差异化

数据法学的教学思维与实践区别于传统法学，该差异化体现在传统法学的教学思维与实践

环节，往往呈现分层甚至异向状态，并不适用于大数据时代法律人才培养“产学研一体化”的教

育实践导向。其原因在于：对于传统法学来说，按照我国部门法和法典化的教学体系，法学教学

更多局限于从理论到理论，虽然通过增加案例内容可以丰富教育实践，但是有效的法律实践往

往依赖教学单位安排专门的实习时段，而非日常教学过程。另外，现有法学实践一般探讨的是

业已发生的实践案例，对于法律规范的阐释和分析更多采取“经验式”的法律思维，而不能“预

测”未来风险。就数据法学而言，“多学科知识复合”的定位要求理想的数据法学教学实践应充

①　雷磊：《数据法学的学科定位与培养模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 年 10 月 27 日，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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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运用法学理论、数理逻辑、数据技术，整体性把握大数据发展的前沿问题，乃至利用数理逻辑

对数据法律现象进行预测、分析和评估。如何调整法学教学中思维与实践的差异，以适应数据

法学“前瞻式”的思维范式、产学研相结合的实践教学目标，是数据法学教学改革面临的一项

难题。

（三）决策与成果差异化

教学决策是对教学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控制和优化的过程①，而数据驱动的教学决策可能

导致教学成果出现技术性的转变与差异。本质上看，数据法学的核心在于法学研究与数据科技

的有机融合，同时影响着教学决策的生成，体现出教学决策从依赖于经验、直觉走向依赖于数据

的科学转变②。但从教学效果来看，法学教学富有经验性和过程性，数据驱动的教学决策发挥的

作用还远远不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数据法学依然与传统法的理论基础密切相连，比如

法的性质、要素、渊源、法律关系等仍然是数据法学体系建构的支点，当数据法学借力数据尖端

学科进行教学决策时，其成果与数据科学相比存在内在差异；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动了

数据法学教学方式转向自适应性学习，此种个性化教学模式对传统的“教师/学生”二元教学模

式产生冲击，使得教学决策与成果之间存在更多的可能性。

二、新法学引领下的数据法学革新与回应

数据法学教育实践中存在的矛盾，一方面源于大数据技术与法学专业交叉融合产生的“摩

擦”，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大数据技术嵌入现代人文教育领域的后继乏力，而这些问题正是法学发

展乃至“新文科”建设所重点关注的问题③。概言之，新法学建设正是在厘清新文科内涵的前提

下探索如何守正创新。据此，新法学建设能够立足社会实际对法学教育进行调整和革新，进而

为系统地改革数据法学教学指引方向。

（一）新法学指引法学教育的内在理念革新

1. 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强化法律价值的核心性。法学以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必然要以

社会及其发展为基础。时至今日，法学教育对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的积极回应是其本质特征。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与第

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是，数字技术正变得更为精深，由此正在引起各国社会和全球经济发生变

革”④。在此时代背景下，法学教育应体现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特征，坚持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客观要求⑤，在新兴法律知识和法律问题的引领下，培养高质量创新型法律人才，服务智能

社会的新型发展需求，回应时代的呼唤和要求⑥。

面对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发展，法学教育应引导全体法科学生塑造面向未来且考量技术的

①　王巍巍：《数据驱动的在线教学决策实践探索》，《中国教育信息化》2021 年第 16 期，第 27 页。

②　冯仰存：《数据驱动的教师教学决策研究综述》，《中国远程教育》2020 年第 4 期，第 65-75 页。

③　杨文义：《新文科背景下法学教育的谋与变》，《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1 年第 10 期，第 58-64 页。

④　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李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年，第 4 页。

⑤　刘坤轮：《〈新文科建设宣言〉语境中的新法科建设》，《新文科教育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70-79+142-143 页。

⑥　刘智、张超然：《新文科建设的内涵解析与实践探索》，《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5 期，第 84-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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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①。大数据技术虽然拥有先进的算法，但实践累积的法律基础理论、法律价值观、法治精

神是无法被数据化、计算化和算法化的。为了防止技术理性对价值理念的侵蚀，必须强化法律

价值的核心地位，以备纠正现代信息技术导致的价值偏差。正如学者指出，“现代教育的过程本

质上是一个价值传导过程，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主体性的削弱须通过价值判断教育予以

弥补”②。

2. 立足本土实践，提高法学教育的时代性。新文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之一，即是立足我国实

际，加强实践经验的总结，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科教育理论体系和知识架构。现代法学体系

受西方影响较深，从法律渊源、知识体系、研究方法、教学教材等方面来看，均体现出西方话语体

系的痕迹。比如现在畅行的“案例式”“诊所式”等实践教学方式均舶来于英美国家。基于此，立

足我国本土实践进行法学教育的话语体系转向，是我国新文科、新法学建设的新理念、新使命、

新内容③。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④。这既是新时代国家重大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也

为我国新法学建设提供了深耕的时代土壤。在法学教育方面，新法学建设坚持对本土实践问题

的总结，立足于我国社会发展和科技变革，充分发挥理论引领和战略决策智囊作用，积极回应大

众对法律知识更迭和价值引领的迫切需求⑤。同时，新法学建设视野下的法学教育要具备发现

新问题、探索新路径的时代敏锐性，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国改革进程中提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

而构建中国特色法学教育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为法学教育改革提供理论依托与

智力支持。

3.借力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法学跨学科融合的可塑性。新法学建设既需要立基于本学科的

理论基础和实践智慧，同时更需要精于求变，借力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展学科领域，实现法学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迭代发展，大数据应用已经对法学教育领域带来深刻

影响。例如现已广泛应用的“慕课平台”“学习通”“雨课堂”等大型在线学习系统，使教师在线下

课堂授课的同时能够大幅拓展教学空间。与之相对比，传统法学教育跨学科融合程度不高、教

学模式单一、信息量化程度不足等缺陷较为突出，只有直面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优势，借助法律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高智能性和强大的科技渗透性赋能传统法学转型、改造与升级⑥，才能

与新科技形成合力，找到新的学科增长点。

在新法学建设背景下，文理学科交叉融合是其重要特点。2015 年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提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⑦；2020 年

①　张建文、潘林清：《人工智能时代法律人才培养的新起点、新理念与新方案》，《法学教育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53-73 页。

②　李海峰、缪文升：《挑战与应对：人工智能时代高校应重视价值判断教育》，《中国电化教育》2020 年第 2 期，第 43 页。

③　徐显明：《新文科建设与“新法学”教育的挑战和应对》，《新文科教育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12-16 页，第 141 页。

④　范学锋、刘向兵：《共同富裕视域下全面加强劳动教育的思考》，《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2 年第 2 期，第 4 页。

⑤　刘峰、叶南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维度、取向与发展路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第 49-55 页。

⑥　蔡三发、王倩、沈阳：《人工智能赋能：高校学科建设的创新与发展——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杰教授》，《电化教育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5-9 页。

⑦　王禄生、王爽：《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法学方向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基于东南大学的“三元融合”教育实践》，《法学

教育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77-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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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强调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进一步打破各学科壁垒。与之相

应，法学教育应不断推进各部门法积极应对现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问题，以特色法治人

才培养为目标，将法学与信息科技融合作为重要的学科发展方向，特别是通过与计算机科学、数

据科学、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叉融合，积极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法学学科建设与学术

研究①。

（二）新法学回应数据法学教学的三重困境

基于大数据赋能法学教学的新命题，新法学建设宜在理念、方法、技术等方面谋求创新，通

过数据理性把握法律问题及其蕴含的价值规律以形成合理的教学规划，通过数据工具进行大数

据挖掘和分析以形成科学的教学内容，通过数据技术促进跨学科融合以形成多元化的教学效

果。从体系构建的角度而言，针对数据法学教学困境的回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教学规划方面，新法学建设坚持数据法学教学的自身特点和规律性，在教学设计上

侧重把握价值特征。数据法学教学的主要内容不仅是单一的法律理论阐述，也不仅是技术化的

实践应用，而且需要考量法律条文与法律目的的统一、法律问题与科技发展的统一、法律效果与

社会效果的统一。从内部关系来看，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归根到底都是价值关系，实现人类价

值的教育都是价值教育②。对于数据法学来说，其价值教育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当智能技术推

动人类进入智慧社会之时，数据法学价值教育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此时我们既需要遵循法学教

育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理念，也要通过教学内容的设计，侧重技术价值、工具价值、法律价值与社

会价值四者的有机衔接，进一步强化数据法学的价值性整合。从外部表现来看，数据法学教学

内容的设置应当从学科视角转向系统视角。对于数据法学来说，涉及大数据、5G 场景、人工智

能、算法应用以及虚拟仿真等诸多层面，数据法学必须具备广阔多维的学术格局，为现代信息技

术引发的诸多伦理问题提供价值标准，避免因对数据场景的局部片面观察而无法形成问题的抽

象阐释，进而由于缺乏普遍的理解从而导致价值碎片化问题。此时，对其教学内容的设置应当

从单一的法学视角转向跨学科融合的系统视角，从而对大数据时代的法律问题拥有系统的判断

力、理解力与统摄力。

其二，在教学内容方面，新法学建设的总体要求之一，就是坚持科学性，把握时代特征。要

求数据法学教学改革主动适应并借力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数字红利，以审视和解释现代科技

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实践问题作为教学内容。其依据在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社会进

步、时代变革需要我们利用法律作为衡量的标尺，理性地协调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时代人文三

者之间的关系。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塑造了许多新型行为和新型社会关系，如何运用法律

进行阐释、理解和评价，是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所面临的与时俱进的发展任务。数据法学作为

培养复合型高质量法律人才的重要载体，应当以我国当前的实践问题作为教育与教学内容，积

极应对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法律、人文、伦理风险，发挥理论阐释、科学分析、智慧应用的重要功

能，深化“大数据＋法学”领域的理论根基，为当下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司法实践提供学理支持。

其三，在教学效果方面，新法学建设提出“融合性”要求，重在把握多元特征，给数据法学教

学决策带来了新思路。曾有学者指出，新文科建设的“新”在于“新科技发展与文科融合引致的

①　杨雅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法学教育的变革》，《新文科教育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80-94+143 页。

②　张广斌：《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教育：定位、内涵与样态》，《南京社会科学》2019 年第 9 期，第 139-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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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新增长点，传统文科专业、课程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换代”①；跨学科研究作为破解学科

壁垒的有效范式已成为现代学科发展的基本路径②。目前的法学研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理论应

用不力、数据不足和统计技术缺陷③。这意味着，开展现代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将社会科学和数据

科学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历史机遇④。在 AI智能和数据科学时代，数据技术、

信息应用、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具有广泛的相通性，数据法学采用数据技术和计算主义分析法律

问题、提炼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不仅能够联接经由数据技术支持的法学空间，而且有助于探索

新的法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并为数据法学的教学决策注入新的内容。另外，数据法学不再

拘泥于传统的法学研究视角，转为立足具体的数据法律问题，以跨学科、系统化、交叉融合的视

角进行探究和分析，有利于推动“大数据＋法学”的思维碰撞与融合，探索新形式的教学实践。

由此，数据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教学决策将以多学科并进的方式展开，并将成为培养

跨学科、复合式、高层次卓越法律人才的关键抓手。

三、数据法学教学改革的因应之策

针对大数据时代的法学教育教学进行重新思考，是当今教育决策者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换

言之，在数据法学不断发展的形势之下，需要我们思考的已不再是“是否成立”，而应是“如何更

好地实现”。数据法学是新法学建设下“法”与“理”的交叉融合，同时也是数据技术推动人文社

会科学革新而生的新兴学科。它通过法律与技术的衔接，强化价值理念的互构；借助课堂与社

会需求的呼应，推动实践应用的创新培养；运用跨学科思维将传统教学与现代理念相结合，优化

教学决策，从而实现数据法学教学的新发展。

（一）法律与技术衔接下的价值理念互构

大数据时代，法学人才培养的最佳渠道是实现法学教学与数据科学的深度互动。尤其是对

于数据法学来说，在教学安排上需要将传统法学与数据科学深层融合，这难免会涉及社科人文

与技术理性之间的价值差异和碰撞。事实上，数据科学虽然拥有强大的算法能力，但它无法代

替法律的价值衡量和社会意义；更重要的是，设定数据科学的算法决策仍然需要依靠人类做出

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最终判断。因此，大数据时代下的法律人才培养，需要强化价值衡量的意识

与能力，才能更好地协调法学与数据科学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把握价值导向，坚持以法律价值衡量作为数据法学的教学基础。《新文科建设宣言》

指出，未来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强化价值引领，把握文科教育的价值导向。数据科技与人

类曾经面临的科技革命难题迥然不同，智慧社会的法律主体由主客体关系转向人机协同关系，

由此智能数据产品是否享有人的基本权利？是否具有人格和尊严？是否应该确立为道德或法

①　樊丽明：《新文科建设：走深走实  行稳致远》，2021 年 5 月 10 日，https://m.gmw.cn/baijia/ 2021-05/10/34831619.html，2022
年 3 月 1 日。

②　汤晓蒙、刘晖：《从“多学科”研究走向“跨学科”研究——高等教育学科的方法论转向》，《教育研究》2014 年第 12 期，第 24-

29 页。

③　程金华：《迈向科学的法律实证研究》，《清华法学》2018 年第 4 期，第 149-166 页。

④　马修 ·萨尔加尼克：《计算社会学:数据时代的社会研究》，赵红梅、赵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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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主体，承担相应的行为后果①？这无疑引出了有关社会价值体系的新思维、新视域，迫切需要

有针对性地价值教育对新科技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价值预判和利益衡量，重新探讨价值秩序和

法律伦理。数据法学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分析工具，其在既有的规范性内容之

上，融入了现代科技的思维和价值理念。因此数据法学的教学基础应当立足法律价值衡量，使

受教育者能够根据现实复杂情况，在冲突的价值取舍中具备依法平衡的能力。显然，单一的数

据科技无法引导受教育者获得此种能力，必须经由数据法学教学传递出大数据时代特有的话语

体系和理论解释，并在传统法学的视野上实现超越。

另一方面，借力技术发展，探索多元化的价值教学方式。从法学教育的角度，价值判断是指

主体对一定客体进行价值评判及排序并对其进行取舍的活动②，探索多元化的价值教学方式，将

有助于强化法律与技术衔接下的价值互构。在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之下，受教育者接受的知识

以及由知识转化而成的价值体系带有标准化的痕迹。相比之下，数据技术则使受教育者能够根

据自身兴趣和发展规划“定制”学习内容，比如慕课、SPOC、微课、课程直播，借力微信、抖音、微

博等诸多融媒体形式，辅助交叉融合学科知识的学习③。除了教学单位自行开展价值教学，亦可

与实务部门共建跨学科实训基地，比如智慧司法实训基地、法律大数据实习基地、国家超级计算

中心实训基地等，形成以培养学生专业能力为基础、以提升综合素养为目的的综合型教学方式，

使受教育者能够通过实践获得多重角色、多元身份、多种视角，带动价值教学方式由潜移默化转

为可视化、由从众化转为个性化、由单一化转为多样化、由传统型转为智慧化。

综上所述，当今的法学概念早已跃进至利益法学甚至价值法学④，法学教学同样应当从单一

的法律知识讲授转为多元因素考量下的价值衡量传递，通过多元化的数据应用探知法律现象背

后的社会性要素和价值联系，并作出符合当下社会语境的教学决策，为指引数据科学辅助法学

教学优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课堂与需求推动下的创新实践培养

当前，数据法学专业或者数据法学院作为数据应用、计算机科学、法学及相关领域交融的关

键节点，不但促使数据科学成为法学学科建设的力量来源，而且汇集新科技的智慧，以增进“大

数据＋法学”教育的长远发展。在这样的趋势之下，数据法学课堂要与数据科技相结合，从硬件

设施和课堂教学方法上创新培养模式。与此同时，坚持以需求为导向，积极设置并推广各类“大

数据＋法学”课程，高效推进跨学科交叉融合型人才培养的进程。

从数据法学课堂建设来看，课堂教学是充分展示数据法学理论论证、逻辑推理与价值衡量

的场所，这种针对性、集中化模式对培养智能法律复合型人才意义重大⑤。相比于传统的法学教

学，大数据技术最典型的辅助功能，就是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功能开展翻转课堂、司法实训、法

律数据分析等智能教学。其教学的目标就是发挥法律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驱动作用，确立跨

专业交叉学科教育模式。在“数据优位”的时代，法律实践的电子化记录越来越广泛，这些数据

资料的数量增加、种类增多以及处理方法的多样化，为数据法学教学的开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①　孙伟平：《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反思》，《哲学研究》2017 年第 10 期，第 120-126 页。

②　李秀群：《司法中的价值衡量》，《法律方法》2005 年第 4 期，第 415-495 页。

③　徐桂敏：《新文科视域下高校法学交叉融合课程建设探索与实践》，《中国大学教学》2021 年第 7 期，第 70-73 页。

④　吴从周：《概念法学、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探索一部民法方法论的演变史》，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年，第 433-434 页。

⑤　宋菲：《新法学建设背景下的法律逻辑教学改革》，《法学教育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242-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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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应当看到，利用数据技术开展的传统教学遭遇到课堂翻转不彻底、教材教辅体系尚未确

立、资源整合率偏低等多方面的瓶颈。因此，通过课堂建设创新人才培养，应当侧重于以“问题

意识”为先导的课堂教学方式，聚焦数据应用与法学之间的前沿问题，包括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

出现的因算法设计和数据计算而导致的差异与歧视问题、大规模数据处理而导致的个人信息侵

权问题、数据科技应用与法律伦理问题，以此推动数据法学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完善。此种方式

不仅可以打破法学教育以理论为主、实践为辅的传统模式，而且能够借助数据技术的优势，使学

生的问题发现、数据分析与跨学科资源整合等实践能力得到充分训练，达到借助数据手段创新

实践培养的目的。

从社会需求的回应来说，数据法学具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需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数据

技术与法学理论系统地整合到高校教学中，并为数据法律实践互动提供持续不断的正向反馈。

基于社会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人才的需求，教学单位可以区分不同群体，设置不同层阶的

“大数据＋法学”课程。第一层阶，面向法学专业的学生开设的初阶基础课程；第二层阶，面向特

色方向开设的高阶实训课程。针对初阶型课程，教学单位向学生提供基础的法律 SPSS 数据分

析、法律数据检索、法律数据可视化分析和法律仿真化实践等初级课程，引导学生进行抽象推理

和数据实训，营造出“大数据＋法学”交叉融合的教育生态。针对高阶型必修课程，教学单位应

将课程与数据科技应用成熟的法律实务领域相结合，比如智慧司法、智慧法院、智慧检务等，重

在探究实践中因数据科技与法学融合而产生的真实且复杂的新兴问题。由此一方面将数据分

析、整合技术运用于法律研究当中，减少理论预判带来的偏差和影响；另一方面，借助数据技术

积累法律经验，为分析和评判实践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智力支持。

总之，数据法学教学改革应着眼于课堂建设以及社会需求导向，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利

用课堂和社会这两个“大数据＋法学”的主要场域，通过数据资源的积累，不断丰富教学研究的

方法和内容，借助数据技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个性化、智能化、数据化的教育模式和硬件支持。

（三）传统与现代融合下的教学决策转型

新型大数据技术开启的不仅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而且是具有颠覆性的思维理念重塑，引发

了社会认知和知识的广泛融合。在新技术条件下，5G 技术、人工智能、算法、平台、人机协同等，

必将为数据法学发展带来时代机遇。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理念和法治范式的转变为数据法学的

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新法学建设也为数据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指引。申言之，数据法学的提出，

是法学教育应对这一重大社会变革所作的科学而全面的应对①。法学教育应抓住现代科技革命

的机遇，不断更迭大数据时代之下法学教学决策的内在依据和外在实践，及时拓展方法，革新策

略，实现从法学到“新法学”的蜕变。

一是结合大数据技术构建数据法学的教学决策依据。数据法学是以大数据时代下的法律

现象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内容的科学，也是对数据生产生活关系、行为规律和社会秩序的法律阐

释与理论表达。基于此，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法学教学决策，应当在迁移承继仍然有效的法律

规则原则、理论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化导向和体系化重构。在教学实践中，由于法学教学具

有经验性特征，对于传统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如婚姻、物权、侵权等可迁移继承；对于传统问

题在大数据时代形成的新认识，如人格、市场竞争、行政规制等则需要更新重建；而对于新兴法

①　申卫星、刘云：《法学研究新范式：计算法学的内涵、范畴与方法》，《法学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3-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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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如数据治理、平台规制、算法治理等则重在理论创立和原理探索。换言

之，大数据时代下的法学教学决策能否逐步从传统性转为多元性，取决于跨学科知识是否得以

广泛融合。一旦旧的理论和方法被大数据时代互联互通与数据主义转向所改变，教学决策依据

也就必须重构。这就要求我们从新的对象和方法出发，随着学科融合而做出必要调整，为数据

法学的教学决策提出与时俱进的内在依据。

二是借助大数据技术革新数据法学的教学决策实践。在法学教学不断成熟的过程中，专业

化、集中化是法学教学的必然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学教学始终禁锢在单一的领域。大数据

技术给法学带来融合的契机，即从学科分立到知识融合，以此夯实法学发展的创新点①。它既包

括将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解释新技术，又包括使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法学实践。对于数据法

学的教学实践来说，一方面，法律的普适性决定了教学实践要深入现实社会，不可避免地与数据

科学等领域相交叉。例如，自动驾驶数据收集与使用、信息个性化推荐、算法治理与数据确权，

均需要结合跨学科知识进行法理上的重新阐释；另一方面，新法学视域下的跨学科融合范式应

当是体系化的融合，在培养体系、课程设置、知识排布、教学模式、考核方式等方面，构建有机统

一的整体②。由此，数据法学教学应当形成以法学理论为骨干、以跨学科知识为内容的系统化教

学实践模式。

与此同时，大数据法律问题的研究需求促使我们深入厘清数据空间的法律关系、行为以及

规范，及时洞见智慧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同时建立法律领域内的相关关系③，提供一种新的

科学思维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数据法学蓬勃发展的源泉，也是借助多元学科促进数据

法学教学决策转型，乃至赋能传统法学教育发展的机遇。数据法学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和现实

教学需求，同时数据法学也是主动适应大数据时代发展的学科。特别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以及网络强国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数据法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大

数据应用的繁荣也为数据法学的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不断涌现的数据技术与治理风险，更是

为数据法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客观需求。由此可见，数据法学教学改革符合新法学建设的根

本要求，是多元学科交叉趋势在法学领域的必然结果，更是数据科技革命与人文领域深度交互

的回应。

四、结  语

新文科建设为法学与数据科学相互赋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应

用的推进，法学与大数据多元融合驶入快车道，透过不断更迭的大数据法律现象，从新的理论解

释、研究对象和技术方法的角度切入问题，体现了数据法学的概括力和协同性本质。不可否认，

尽管大数据技术赋能数据法学蓬勃发展，但在数据法学教学实践中依然存在差异性的问题面

向。当此新法学建设的历史节点，只有构建数据法学规律性、科学性与融合性的教学体系，才能

①　王利明、常鹏翱：《从学科分立到知识融合——我国法学学科 30 年之回顾与展望》，《法学》2008 年第 12 期，第 58-67 页。

②　杨文义：《新文科背景下法学教育的谋与变》，《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1 年第 10 期，第 58-64 页。

③　Kevin D. Ashle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gal Analytics: New Tools for Law Practice in the Digital Age(Cambridge: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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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法学视域下的数据法学教学改革

增强其社会回应力。与此同时，数据法学引导法学研究以及教育更加关注实践问题，并立足于

社会的动态发展维度，为其教学提供科学的思维路径和依据。基于此变革，数据法学教学不应

再局限于“法律原理—适用”的传统教学模式，而应转为注重价值理念互构、回应社会实践需求、

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时代法律人才创新培养新模式，从而真正实现法学教育与大数据科技之间

卓有成效的良性互动。

［责任编辑 向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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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Data Law Teaching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Law Science

Wang Tingting

The nature of data law teaching reform is to respond to the changes in law teaching brought by big data.  More than 

functioning as th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carrier, data has expanded to the system of logical concepts and even the new 

paradigm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Big data technology is promot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which law education 

is also facing the pressure of change.  Aiming at the dilemma produced by the "differentiations between law and technol⁃

ogy, thinking and practice, decision and outcome" in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into law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aw 

provides a way out by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concepts. In the process of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mutual influence be⁃

tween data science and law science, data law teaching reform is demanded to take a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ap⁃

proach by integrating law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and society, traditional ideas and modern concepts, so that the new 

paradigm of "big data plus law" can result in a positive interaction and promote China 's law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in 

the big data era.

Key words: new law science; big data; data law; teaching reform; disciplin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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